安徽大学2017年税务硕士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总结

安徽大学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目前在校为2016级和2017级新生，共计24人。2017级新生的生源100%来自于高校应届毕业生，且主要来自全国财经类院校的财税及会计专业。一年来在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本授权点紧紧依托我校及经济学院的大力支持，各项工作开展顺利。
1、 优化税务硕士人才培养方案
结合安徽大学办学目标定位，充分利用学校优势资源，依托经济学院及其所属财政学系税务专业教学师资力量，同时结合教育部“教学质量工程”改革的方向性要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定位税务硕士专业培养目标。即：面向税务机关、企业、中介机构及司法部门等相关职业，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系统掌握税收理论与政策、税收制度、税务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充分了解税务稽查、税务筹划以及税务代理等高级税收实务并熟练掌握其分析方法与操作技能，具有解决实际涉税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基于该目标，我校税务硕士专业开设的核心课程按照税务硕士教育教育指导委员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重新修订，核心课程调整为：税收理论与政策、中国税制专题、国际税收专题、税务管理专题、税收筹划专题5门，增加了5门专业选修课程，培养方案进一步得到优化。
二、强化师资队伍的建设
   2017年下半年，本专业分别从武汉大学引进了3名相关专业的博士生，目前我校税务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从事相关教学和研究的专任老师增至23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10名，有博士学位的教师15人，有税务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12人。与此同时，为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研究和应有能力，在税务专硕教学中构建“双导师型”师资队伍，即校师师资和校外导师共同配合，完成相关课程教学。目前，我校已聘任30名校外导师，均为财税实践部门经验丰富或专业实践工作中的业务骨干，通过建立校外导师制，丰富实践教学。校内校外“双导师”制，促进学生应用能力的提升。
三、着力提升学生培养的质量
一是教学方式注重理论联系实际，2017年，学位点组织师生编制了安徽大学税务硕士教学案例库，通过采用案例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聘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开设讲座或承担部分课程。2017年聘请校外专家走进课堂5个场次。
    二是考评方式要综合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包括考试、平时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告等。
三是发挥导师组的作用。导师组的成员应以具有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正、副教授为主，并适当吸收有实践经验的实际部门专家参加。
  四、积极组织实践教学的开展
[bookmark: _GoBack]    除了校内“税务仿真实验室”专业实验室的实验教学之外，为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我校构建了多层次实践基地建设。结合相关培养目标，构建实践基地体系。2017年，在原有的8家校外实践基地基础上，经过努力，分别与北京中税网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致仪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新信律师事务所达成合作意向，即将签订共建校外实践基地的合作协议，拟每年安排5至10名学生分别到基地进行专业实习。多层次实践基地有全面开展不同类型的实践教学，满足不同培养目标专业实践能力训练需要，同时，根据协议合同，基也配备了一定数量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并能够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提供条件。当前，按照培养新时期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合作双方经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已建立了基本管理制度，编写了实习大纲，多层次实践基地建设，让学生从实践中熟悉财税政策法规政策及实务，满足实践应用技能提升需求。

